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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 原子力規制関係法令集

改正速報

放射性同位元素等 放射線障害 防止 関

法律施行規則等 一部 改正 省令（平成21年

10月文部科学省令第33号）、原子炉主任技術者試験

実施細目等 関 規則 一部 改正 省令

（平成21年８月17日文部科学省・経済産業省令第３

号）、密封 放射性同位元素 人 健康

重大 影響 及 定 告

示（平成21年10月９日文部科学省告示第168号）等

登載 。



〇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⎩―⎧
昭
和
三
十
五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
総
理
府
令
第
五
十
六
号
⎭―⎫

改
正

平
成
二
一
年
一
〇
月
九
日
文
部
科
学
省
令
第
三
三
号

注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、
平
成
二
一
年
一
〇
月
九
日

文
部
科
学
省
令
第
三
三
号

改
正
、
平
成
二
一
年

一
一
月
一
日

施
行
。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規
定

、
当
該
各
号

掲

日

施
行

。

一

第
一
条
中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以
下

規
則

。

第
二
十
四
条
第
一
項

改

正
規
定

平
成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
二

第
一
条
中
規
則
第
三
十
九
条
第
四
項

第
七
項

改
正
規
定
、
同
条
第
三
項

次

三
項

加

改
正
規
定
及

同
条

一
項

加

改

正
規
定
、
規
則
第
四
十
一
条
及

第
四
十
二
条

改
正
規
定
、
規
則
様
式
第
五
十
一

様
式
第
五

十
三

改
正
規
定
並

規
則
様
式
第
五
十

三

次

三
様
式

加

改
正
規
定

平
成
二

十
三
年
一
月
一
日

三

第
一
条
中
規
則
様
式
第
五
十

改
正
規
定

平

成
二
十
三
年
四
月
一
日

〔
改
正

係

部
分

付

各

条

収
録
〕

＊
本
書

、
本
規
定

別
表
及

様
式

省
略

、

関

改
正
規
定

、
省

略

。

第
二
章

許
可

申
請
等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
使
用

届
出

第
五
条

法
第
三
条

三
第
一
項
又

第
二
項

規

定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
使
用
又

使
用

係

変
更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四

届
書

、

。

販
売
及

賃
貸

業

届
出

第
六
条

法
第
四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販
売
又

賃
貸

業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
届
書

、

。

２

前
項

届
書

、
令
第
六
条

規
定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書
類

添

。

一

法
人

、
登
記
事
項
証
明
書

二

予
定
事
業
開
始
時
期
、
予
定
事
業
期
間
及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
年
間
販
売
予

定
数
量

予
定
事
業
期
間

一
年

満

場
合

、

期
間

販
売
予
定
数

量

又

最
大
賃
貸
予
定
数
量

予
定
事
業
期

間
中

任
意

時
点

現

賃
貸

予
定

数
量

最
大

記
載

書
面

販
売
及

賃
貸

業

届
出

係

変
更

届

出
第
六
条
の
二

法
第
四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変

更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六

届
書

、

。

２

前
項

届
書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書
類

添

。

一

変
更

予
定
時
期

記
載

書
面

二

変
更

係

前
条
第
二
項
第
二
号

規
定

書
面

廃
棄

業

許
可

申
請

第
七
条

法
第
四
条

二
第
二
項

廃
棄

業

許

可

申
請
書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七

。

２

第
二
条
第
二
項

同
項
第
四
号

書
、
第

六
号

二
、
第
九
号
及

第
十
号

除

。

及

第
三
項

規
定

、
令
第
七
条

準
用

令
第
三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前
項

申

請
書

添

書
類

準
用

。

場
合

、
第
二
条
第
二

項
第
二
号
中

予
定
使
用
開
始
時
期
及

予
定
使

用
期
間

予
定
事
業
開
始
時
期
、

予
定
事
業
期
間
並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年

間
収
集
予
定
数
量
及

廃
棄

方
法

年
間

廃
棄
予
定
数
量

、
同
項
第
三
号
中

使
用
施

設
、
貯
蔵
施
設

廃
棄
物
詰
替
施

設
、
廃
棄
物
貯
蔵
施
設

、

工
場
又

事
業

所

廃
棄
事
業
所

、
同
項
第

四
号
及

第
五
号
中

使
用
施
設
、
貯
蔵
施
設

廃
棄
物
詰
替
施
設
、
廃
棄
物
貯
蔵

施
設

、
同
項
第
六
号
中

第
十
四
条

七
第

一
項
第
三
号
、
第
十
四
条

九
第
三
号

第
十
四
条

準
用

第
十

四
条

七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、
第
十
四
条

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準
用

第
十
四
条

九
第
三
号

、

工
場
又

事
業
所

廃
棄
事
業

所

、

第
十
四
条

七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
書

第
十
四
条

準
用

第
十
四
条

七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
書

、
同
項
第
七
号
及

第

号
中

工

場
又

事
業
所

廃
棄
事
業
所

、
同
項
第
十
一
号
中

法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
法
第
四
条

二
第
一
項

読

替

。

３

法
第
四
条

二
第
二
項
第
七
号

廃
棄
物
埋
設

行

、
前
項

準
用

第
二

条
第
二
項

同
項
第
四
号

書
、
第
六
号

二
、
第
九
号
及

第
十
号

除

。

及

第
三

項

規
定

書
類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書
類

添

。

一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設
置

場
所

気
象
、
地
盤
、
水
理
、
地
震
、
社
会

環
境

他

状
況

記
載

書
面
及

図

面
二

第
十
四
条

十
一
第
三
項
第
二
号
及

第
十

四
条

十
二
第
二
号

基
準

適
合

示

書
面
及

図
面

三

資
金
計
画
、
事
業

収
支
見
積

他
廃

棄

業

適
確

遂
行

足

経
理
的

基
礎

有

明

書
面

四

現

事
業

行

場
合

、

事
業

概
要

関

書
面

許
可
使
用

係

変
更

許
可

申
請

第
九
条

令
第

条

許
可
使
用

係

変
更

許

可

申
請
書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
。

２

前
項

申
請
書

、
次

書
類

添

。

一

変
更

予
定
時
期

記
載

書
面

二

変
更

係

第
二
条
第
二
項
第
三
号

第

十
号

規
定

書
面
及

図
面

三

工
事

伴

、

予
定
工
事
期
間

及

工
事
期
間
中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講

措
置

記
載

書
面

廃
棄

業

係

変
更

許
可

申
請

第
九
条
の
三

第
九
条

規
定

、
令
第
十
条

廃

棄

業

係

変
更

許
可

申
請

準

用

。

場
合

、
第
九
条
第
一
項

中

別
記
様
式
第

別
記
様
式

第
九

、
同
条
第
二
項
第
一
号
中

変
更

予

定
時
期

変
更

予
定
時
期
並

変
更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年
間
収
集

予
定
数
量
及

廃
棄

方
法

年
間
廃
棄
予

定
数
量

、
同
項
第
二
号
中

第
十
号

第
六
号

並

第
七
号
及

第

号

読

替

。

２

前
項

申
請

法
第
四
条

二
第
二
項
第
七
号

廃
棄
物
埋
設

係

、
前

項

準
用

第
九
条
第
二
項
各
号

掲

書
類

、
変
更

係

第
七
条
第
三
項

第
一
号

第
三
号

掲

書
類

添

。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等

第
十
二
条
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四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
六
条
第
一
項
及

第
六
条

二
第
一
項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
正
本
一
通
及

副
本
三

通

。

、
副
本

、
第
三

条
第
二
項
、
第
四
条
第
二
項
、
第
六
条
第
二
項
又

第
六
条

二
第
二
項

規
定

書
類

添

要

。

２

前
項

規
定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工
場
又

事
業
所

係

第
三
条
第
一

項
、
第
四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六
条
第
一
項
及

第
六

条

二
第
一
項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
正
本
一
通
及

副
本
四
通

。

、

副
本

、
第
三
条
第
二
項
、
第
四
条
第

二
項
、
第
六
条
第
二
項
又

第
六
条

二
第
二
項

規
定

書
類

添

要

。

３

第
十
条

二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正
本
一

通
及

副
本
二
通

。

４

第
五
条
第
一
項
及

第
二
項
、
第
十
条

三
第

一
項
並

前
条
第
一
項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
一
通

。

５

前
各
項

届
書

第
五
条
第
一
項
及

第
二
項

届
書

除

。

提
出

、
当
該
届
出

係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事
業
所
等
又

使
用

場
所

所
在
地
、
届
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住
所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前
各
項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届

出

。
第
三
章

使
用

基
準
等

事
業
所
等

運
搬

基
準

第
十

条

法
第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
文
部
科
学
省
令

定

技
術
上

基
準

、
次

。
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運
搬

場
合

、

容
器

封
入

。

、
次

掲

場
合

、

限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当
該
物

含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濃
度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濃
度

超

限

。

放
射

性
同
位
元
素

飛
散
又

漏

防
止

他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放
射
線
障

害

防
止

措
置

講

運
搬

場
合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大
型
機
械
等
容
器

封
入

運
搬

著

困
難

文

部
科
学
大
臣

承
認

受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措
置

講

運
搬

場

合

二

前
号

容
器

、
次

掲

基
準

適
合

。

外
接

直
方
体

各
辺

十

以
上

。

容
易

、

、
安
全

取

扱

。

運
搬
中

予
想

温
度
及

内
圧

変
化
、
振
動
等

、

裂
、
破
損
等

生

。

三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封
入

容
器

第

一
号

書

規
定

同
号

又

規
定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容
器

封
入

運
搬

場
合

、
当
該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。
以
下

条

運
搬
物

。

及

積
載

又

収
納

車
両

他

放
射
性
同
位

元
素

運
搬

機
械
又

器
具

以
下

条

車
両
等

。

表
面

及

表
面

一

離

位
置

線
量
当
量
率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線
量
当
量
率

超

、

、
運
搬
物

表
面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
素

密
度

表
面
密
度
限
度

十
分

一

超

。

四

運
搬
物

車
両
等

積
付

、
運
搬
中

移
動
、
転
倒
、
転
落
等

運
搬

物

安
全
性

損

行

。

五

運
搬
物

、
同
一

車
両
等

文
部
科
学
大

臣

定

危
険
物

混
載

。

六

運
搬
物

運
搬
経
路

、
標
識

設
置
、
見
張
人

配
置
等

方
法

、
運

搬

従
事

者
以
外

者
及

運
搬

使
用

車
両
以
外

車
両

立
入

制
限

。

七

車
両

運
搬
物

運
搬

場
合

、

当
該
車
両

徐
行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取
扱

関

相
当

知
識
及

経
験

有

者

同
行

、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必
要

監
督

行

。

九

運
搬
物

運
搬
途
中

運
搬

物
自
体

積
替

要

運
搬

作

車
両
等

、
反

復
使
用

耐

構
造
及

強
度

有

、

、
機
械

積
込

及

取
卸

装
置
又

車
両

固
定

装
置

有

、
非
開
放
型

構
造

。
以
下
同

。

収
納

運

搬
物

、
当
該

及

運
搬

車
両
等

適
当

箇
所

文
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標
識

取

付

。

２

前
項
第
二
号
又

第
三
号

掲

措
置

全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部
又

一
部

講

著

困
難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承
認

受

措
置

講

同
項
第
二
号
又

第
三
号

掲

措
置

代

。

場
合

、
当
該
運
搬
物

表
面

線
量
当
量
率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線
量

当
量
率

超

。

３

第
一
項
第
一
号

第
三
号

及

第
六
号

第
九
号

規
定

、
管
理
区
域
内

行

運
搬

、
適
用

。

４

第
一
項

規
定

、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使

用
施
設
、
廃
棄
物
詰
替
施
設
、
貯
蔵
施
設
、
廃
棄

物
貯
蔵
施
設
又

廃
棄
施
設
内

運
搬

場
合

他
運
搬

時
間

極

短

、

、

放
射
線
障
害

場
合

、
適
用

。

５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、
運

搬
物

運
搬

関

、
第
十

条

三

第
十

条

十
三

及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車
両

運
搬
規
則

昭
和
五
十
二
年
運
輸
省
令
第
三
十
三

号
。
以
下

車
両
運
搬
規
則

。

第
三

条

第
十

条

規
定

運
搬

技
術

上

基
準

従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必
要

措
置

講

場
合

、
第
一
項

規
定

、
運
搬
物

事
業
所
等

区

域
内

運
搬

。

第
四
章

測
定
等

義
務

測
定

第
二
十
条

法
第
二
十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測

定

、
次

定

行

。

一

放
射
線

量

測
定

、
一

線
量
当
量
率
又

一

線
量

当
量

行

。

、
七
十

線
量
当
量
率

一

線
量
当
量
率

十
倍

超

場
所
又

七
十

線

量
当
量

一

線
量
当
量

十

倍

超

場
所

、

七
十

線
量

当
量
率
又

七
十

線
量
当

量

行

。

二

放
射
線

量
及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
、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用

行

。

、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用

測
定

著

困
難

場
合

、
計
算

値

算

出

。

三

前
号

測
定

、
次

表

上
欄

掲

項
目

応

下
欄

掲

場
所

放
射
線

量
又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状
況

知

最

適

箇
所

行

。

項

目

場

所

放
射
線

量

使
用
施
設

廃
棄
物
詰
替
施
設

貯
蔵
施
設

廃
棄
物
貯
蔵
施
設

廃
棄
施
設

管
理
区
域

境
界

事
業
所
等
内

人

居
住

区
域

事
業
所
等

境
界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
素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
作
業
室

廃
棄
作
業
室

汚
染
検
査
室

排
気
設
備

排
気
口

排
水
設
備

排
水
口

排
気
監
視
設
備

場

所
排
水
監
視
設
備

場

所
管
理
区
域

境
界

四

第
二
号

測
定

、
作
業

開
始

前

一
回
及

作
業

開
始

後

次

定

行

。

放
射
線

量

測
定

及

測
定

除

。

並

作
業
室
、
廃
棄
作
業
室
、

汚
染
検
査
室
及

管
理
区
域

境
界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
、
一
月

超

期
間

一
回
行

。

、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設

廃
棄
事
業
所

境

界

放
射
線

量

測
定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、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土
砂
等

覆

間

一
週
間

超

期
間

一
回
行

。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又

放
射

線
発
生
装
置

固
定

取

扱

場
所

、
取
扱

方
法
及

壁

他

物

位
置

一
定

放
射
線

量

測
定

測

定

除

。

、
六
月

超

期
間

一
回
行

。

三
・
七

以
下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取

扱

放
射
線

量

測
定

、
六
月

超

期
間

一
回
行

。

排
気
設
備

排
気
口
、
排
水
設
備

排
水

口
、
排
気
監
視
設
備

場
所
及

排
水

監
視
設
備

場
所

放
射
性
同

位
元
素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
、
排

気

、
又

排
水

連
続

排

気

、
又

排
水

場
合

、
連
続

行

。

２

法
第
二
十
条
第
二
項

放
射
線

量

測
定

、
外
部
被

線
量
及

内
部
被

線
量

、
次

定

行

。

一

外
部
被

線
量

測
定

、
次

定

行

。

胸
部

女
子

妊
娠
不
能

診
断

者
及

妊
娠

意
思

旨

許
可
届
出
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書
面

申

出

者

除

。

、
合
理
的

理
由

、

限

。

腹
部

一

線
量
当
量
及

七
十

線
量
当
量

中
性
子
線

、
一

線
量
当
量

測
定

。
頭
部
及

部

成

部
分
、
胸
部

及

上
腕
部

成

部
分
並

腹
部
及

大

部

成

部
分

、
外
部

被

線
量

最
大

部
分

胸
部
及

上
腕
部

成

部
分

腹
部

測
定

女
子

腹
部
及

大

部

成

部
分

以
外

部
分

場
合

、

当
該

外
部
被

線
量

最
大

部
分

、
一

線
量
当
量
及

七
十

線
量
当
量

中
性
子
線

、

一

線
量
当
量

測
定

。

人
体
部
位

、
外
部
被

線
量

最
大

部
位

、
頭
部
、

部
、
胸
部
、
上
腕
部
、
腹

部
及

大

部
以
外

部
位

場
合

、

及

、
当
該
部

位

、
七
十

線

量
当
量

測
定

。

、
中
性

子
線

、

限

。
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用

測
定

。

、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用

測

定

著

困
難

場
合

、
計
算

値

算
出

。

管
理
区
域

立

入

者

、
管

理
区
域

立

入

間
継
続

行

。

、
管
理
区
域

一
時
的

立

入

者
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、

者

管
理

区
域
内

外
部
被

線
量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線
量

超

限

。

二

内
部
被

線
量

測
定

、
文
部

科
学
大
臣

定

、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
誤

吸
入
摂
取

、
又

経
口

摂
取

及

作
業
室

他
放
射
性
同

位
元
素

吸
入
摂
取

、
又

経
口
摂
取

場
所

立

入

者

、
三
月

超

期
間

一
回

本

人

申
出
等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
可
廃
棄
業
者

妊
娠

事
実

知

女
子

、
出
産

間
一
月

超

期
間

一
回

行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、
作
業
室

他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吸
入
摂
取

、
又

経
口
摂
取

場
所

一
時
的

立

入

者
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、

者

内
部
被

線
量

文
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線
量

超

限

。

３

法
第
二
十
条
第
二
項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
、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用

、
次

定

行

。

、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用

測
定

著

困
難

場
合

、
計
算

値

算
出

。

一

手
、
足

他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人
体
部
位

表
面

及

作
業
衣
、
履
物
、
保
護
具

他
人
体

着
用

物

表
面

放
射
性
同

位
元
素

汚
染

部
分

行

。

二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取

扱

施
設

立

入

者

、
当
該

施
設

退
出

行

。

４

法
第
二
十
条
第
三
項

文
部
科
学
省
令

定

措
置

、
次

。

一

第
一
項

測
定

結
果

、
測
定

次

事
項

記
録

、
五
年
間

保
存

。

測
定
日
時

測
定
箇
所

測
定

者

氏
名
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種
類
及

型
式

測
定
方
法

測
定
結
果

二

外
部
被

線
量

測
定

結
果

、
四
月
一
日
、
七
月
一
日
、
十
月
一

日
及

一
月
一
日

始
期

各
三
月
間
、

四
月
一
日

始
期

一
年
間
並

本
人

申
出
等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
廃
棄
業
者

妊
娠

事
実

知

女
子

出
産

間
毎
月
一
日

始
期

一
月
間

、
当
該
期
間

集
計

、
集
計

都
度
次

事
項

記
録

。

測
定
対
象
者

氏
名

測
定

者

氏
名
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種
類
及

型
式

測
定
方
法

測
定
部
位
及

測
定
結
果

三

内
部
被

線
量

測
定

結
果

、
測
定

都
度
次

事
項

記
録

。

測
定
日
時

測
定
対
象
者

氏
名

測
定

者

氏
名
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種
類
及

型
式

測
定
方
法

測
定
結
果

四

前
項

測
定

結
果

、
手
、
足

等

人
体
部
位

表
面

表
面
密
度
限
度

超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、

汚
染

容
易

除
去

場
合

、
次

事
項

記
録

。

測
定
日
時

測
定
対
象
者

氏
名

測
定

者

氏
名

放
射
線
測
定
器

種
類
及

型
式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方
法

測
定
部
位
及

測
定
結
果

五

第
二
号

前
号

測
定
結
果

、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実
効

線
量
及

等
価
線
量

四
月
一
日
、
七
月
一

日
、
十
月
一
日
及

一
月
一
日

始
期

各
三
月
間
、
四
月
一
日

始
期

一
年
間

並

本
人

申
出
等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妊
娠

事
実

知

女
子

出
産

間
毎
月
一
日

始
期

一
月
間

、
当
該
期
間

算
定

、
算
定

都
度

次

項
目

記
録

。

算
定
年
月
日

対
象
者

氏
名

算
定

者

氏
名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算
定
対
象
期
間

実
効
線
量

等
価
線
量
及

組
織
名

五

二

前
号

実
効
線
量

算
定

結

果
、
四
月
一
日

始
期

一
年
間

実
効
線
量

二
十

超

場
合

、
当
該
一
年
間
以
降

、
当
該
一

年
間

含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期
間

累
積
実
効
線
量

前
号

四
月
一
日

始

期

一
年
間

算
定

実
効
線

量

合
計

。

当
該
期
間

、

毎
年
度
集
計

、
集
計

都
度
次

項
目

記
録

。

集
計
年
月
日

対
象
者

氏
名

集
計

者

氏
名

集
計
対
象
期
間

累
積
実
効
線
量

六

当
該
測
定

対
象
者

対

、
第
二
号

前
号

記
録

写

記
録

交
付

。

七

第
二
号

第
五
号

二

記
録

第

二
十
六
条
第
一
項
第
九
号

書

場
合

保
存

記
録

含

。

保
存

。

、
当
該
記
録

対
象
者

許
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若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従

業
者

場
合
又

当
該
記
録

五

年
以
上
保
存

場
合

文
部

科
学
大
臣

指
定

機
関

引

渡

、

限

。

前
号

書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指
定

機
関

関

必
要

事
項

、
別

文
部
科

学
省
令

定

。

放
射
線
障
害
予
防
規
程

第
二
十
一
条

法
第
二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放
射
線
障
害
予
防
規
程

、
次

事
項

定

。

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取
扱

従
事

者

関

職
務
及

組
織

関

。

一

二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他
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等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取
扱

安
全
管
理

従
事

者

関

職
務
及

組
織

関

。

一

三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代
理
者

選
任

関

。

一

四

放
射
線
施
設

維
持
及

管
理

第
二

十
二
条

三
第
一
項

規
定

管
理
区
域

区
域

立

入

者

立
入

管
理

含

。

関

。

一

五

放
射
線
施
設

届
出
使
用
者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使
用
若

詰
替

、
又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等

廃
棄

場
合

、
管
理
区

域

点
検

関

。

二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使
用

関

第
十
五
条
第
二
項

規

定

場
合

密
封

放
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数
量

確
認

方
法

関

含

。
。

三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受
入

、
払
出

、

保
管
、
運
搬
又

廃
棄

関

届
出

賃
貸
業
者

、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賃
貸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
適
切

保

管

行

措
置

含

。
。

四

放
射
線

量
及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状
況

測
定
並

測
定

結
果

第
二
十
条
第
四
項
各
号

掲

措
置

関

。

五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必
要

教

育
及

訓
練

関

。

六

健
康
診
断

関

。

七

放
射
線
障
害

受

者
又

受

者

対

保
健
上
必
要

措
置

関

。

法
第
二
十
五
条

規
定

記
帳
及

保
存

関

。

九

地
震
、
火
災

他

災
害

起

措
置

次
号

措
置

除

。

関

。

十

危
険
時

措
置

関

。

十
一

放
射
線
管
理

状
況

報
告

関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十
二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埋
設

埋
設
廃
棄
物

含

放
射
能

減
衰

応

放
射
線

障
害

防
止

講

措
置

関

廃
棄
物
埋
設

行

場
合

限

。
。

十
三

他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必
要

事
項

２

法
第
二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二
十
五

届
書

、

。

３

法
第
二
十
一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二
十
六

届
書

、
変
更

後

放
射
線
障
害
予
防
規
程

添

、

。

４

前
二
項

届
書

提
出

、
当
該
届
出

係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事
業
所
等

所
在
地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又

届

出
賃
貸
業
者

住
所

以
下

所

在
地
等

。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技
術
利
用

法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情
報
処
理

組
織

使
用

前
二
項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届

出

。

健
康
診
断

第
二
十
二
条

法
第
二
十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健
康
診
断

、
次

各
号

定

。

一
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一
時
的

管
理
区
域

立

入

者

除

。

対

、
初

管
理
区
域

立

入

前

行

。

二

前
号
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、

管
理
区
域

立

入

後

一
年

超

期
間

行

。

三

前
号

規
定

、
放
射
線
業
務

従
事
者

次

一

該
当

、
遅
滞

、

者

健
康
診
断

行

。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誤

吸
入
摂
取

、
又

経
口
摂
取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表
面
密
度
限
度

超

皮
膚

汚
染

、

汚
染

容
易

除
去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皮
膚

創
傷
面

汚
染

、
又

汚
染

。

実
効
線
量
限
度
又

等
価
線
量
限
度

超

放
射
線

被

、
又

被

。

四

健
康
診
断

方
法

、
問
診
及

検
査
又

検
診

。

五

問
診

、
次

事
項

行

。

放
射
線

一

電
子

未
満

有

電
子
線
及

線

含

。
次

及

第
二
十
三
条
第
一

号

同

。

被

歴

有
無

被

歴

有

者

、
作

業

場
所
、
内
容
、
期
間
、
線
量
、
放
射
線

障
害

有
無

他
放
射
線

被

状
況

六

検
査
又

検
診

、
次

部
位
及

項
目

行

。

、

部
位
又

項
目

第
一
号

係

健
康
診
断

、

及

部
位
又

項
目

除

。

、
医
師

必
要

認

場
合

限

。

末

血
液
中

血
色
素
量
又

値
、
赤
血
球
数
、
白
血
球
数
及

白
血
球
百
分
率

皮
膚

眼

他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部
位
及

項
目

２

法
第
二
十
三
条
第
二
項

文
部
科
学
省
令

定

措
置

、
次

各
号

定

。
一

健
康
診
断

結
果

、
健
康
診
断

次

事
項

記
録

。

実
施
年
月
日

対
象
者

氏
名

健
康
診
断

行

医
師
名

健
康
診
断

結
果

健
康
診
断

結
果

基

講

措

置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二

健
康
診
断

受

者

対

、
健
康
診
断

、
前
号

記
録

写

交
付

。

三

第
一
号

記
録

第
二
十
六
条
第
一
項
第
九

号

書

場
合

保
存

記
録

含

。

保
存

。

、
健

康
診
断

受

者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若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従
業
者

場
合
又

当
該
記
録

五
年
以
上
保
存

場

合

、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指
定

機
関

引

渡

、

限

。

四

前
号

書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指
定

機
関

関

必
要

事
項

、
別

文
部
科

学
省
令

定

。

記
帳

第
二
十
四
条

法
第
二
十
五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又

第
三
項

規
定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
者

備

帳
簿

記
載

事
項

細
目

、
次

各
号

定

。

一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
、
次

。

受
入

又

払
出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受
入

又

払
出

年
月
日
及

相
手
方

氏
名
又

名

称
使
用

詰
替

除

。
以
下

号

同

。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
使
用

係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種
類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使
用

年
月
日
、
目
的
、
方
法
及

場
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使
用

従
事

者

第
十
五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場
合

、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数
量

確
認

者

含

。

氏
名

保
管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保
管

期
間
、
方
法

及

場
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保
管

従
事

者

氏
名

工
場
又

事
業
所

外
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等

運
搬

年
月
日
、
方
法
及

荷
受
人
又

荷
送
人

氏
名
又

名
称
並

運
搬

従
事

者

氏
名
又

運
搬

委
託
先

氏
名
若

名
称

廃
棄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種
類
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廃
棄

年
月
日
、

方
法
及

場
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廃
棄

従
事

者

氏
名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海
洋
投
棄

場

合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容
器

封
入

又

容
器

固
型
化

、

当
該
容
器

数
量
及

比
重
並

封
入

又

固
型
化

方
法

放
射
線
施
設

届
出
使
用
者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使
用
又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廃
棄

場
合

、
管
理
区
域

点
検

実
施

年
月
日
、
点
検

結
果
及

伴

措

置

内
容
並

点
検

行

者

氏
名

放
射
線
施
設

立

入

者

対

教

育
及

訓
練

実
施
年
月
日
、
項
目
並

当
該
教
育
及

訓
練

受

者

氏
名

第
二
十
二
条

三
第
一
項

規
定

管
理
区
域

区
域

立

入

者

氏
名

二
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及
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
、
次

。

譲
受

回
収
及

賃
借

含

。
以
下

号

同

。

又

販
売

他
譲
渡

返
還

含

。
以
下

号

同

。

若

賃
貸

係

放
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譲
受

又

販
売

他
譲
渡

若

賃
貸

年
月
日
及

相
手
方

氏
名
又

名
称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運
搬

年
月
日
、

方
法
及

荷
受
人
又

荷
送
人

氏
名
又

名
称
並

運
搬

従
事

者

氏
名
又

運
搬

委
託
先

氏
名
若

名
称

保
管

委
託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
類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保
管

委
託

年
月

日
、
期
間
及

委
託
先

氏
名
又

名
称

廃
棄

委
託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種
類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廃
棄

委
託

年

月
日
及

委
託
先

氏
名
又

名
称

三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廃
棄
物
埋
設

行

者

除

。

、
次

。
受
入

又

払
出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
元
素
等

種
類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受
入

又

払
出

年
月
日
及

相
手
方

氏
名
又

名
称保

管

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種
類

及

数
量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保
管

期
間
、
方

法
及

場
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保
管

従
事

者

氏
名

廃
棄
事
業
所

外

放
射
性
同
位

元
素
等

運
搬

年
月
日
、
方
法
及

荷
受

人
又

荷
送
人

氏
名
又

名
称
並

運

搬

従
事

者

氏
名
又

運
搬

委
託

先

氏
名
若

名
称

第
一
号

掲

事
項

四

廃
棄
物
埋
設

行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、
次

。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埋
設

埋
設
廃
棄
物

種
類
及

量
並

当
該
埋
設
廃
棄
物

含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
濃
度
及

数
量

埋
設
廃
棄
物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埋
設

年
月
日
及

場
所

廃
棄
物
埋
設

従
事

者

氏
名

第
十
九
条
第
一
項
第
十
七
号

⑶
及

⑷

規
定

監
視
又

測
定

実
施
年
月

日
、
監
視
又

測
定

結
果
及

伴

措
置

内
容
並

監
視
又

測
定

行

者

氏
名

放
射
線
施
設

点
検

実
施
年
月
日
、
点

検

結
果
及

伴

措
置

内
容
並

点
検

行

者

氏
名

第
一
号

及

掲

事
項

、

、
埋
設

埋
設
廃
棄
物

係

除

。
第
三
号

掲

事
項

２

法
第
二
十
五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又

第
三
項

規
定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、
毎
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又

許
可

取
消

日
、
使

用
若

販
売
、
賃
貸
若

廃
棄

業

廃
止

日
若

死
亡
若

解
散

日

第
二
十
六
条
及

第
二
十
七
条

廃

止
日
等

。

前
項

規
定

帳
簿

閉
鎖

。

３

法
第
二
十
五
条
第
四
項

規
定

帳
簿

保
存

期
間

、
前
項

規
定

帳
簿

閉
鎖

後
五
年
間

。

、
第
一
項
第
四
号

及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係

部

分

限

。

係

帳
簿

保
存

期
間

、

廃
棄

業

廃
止

期
間

。

合
併
等

係

申
請
書

提
出
部
数
等

第
二
十
四
条
の
七

第
二
十
四
条

三
第
一
項
及

前
条
第
一
項

申
請
書
並

第
二
十
四
条

四

届
書

別
記
様
式
第
二
十
九

届
書

除

。

及

第
二
十
四
条

五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
正
本
一
通
及

副
本
二
通

。

、
副
本

、
第
二
十
四
条

三
第

二
項
又

前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書
類

添

要

。

２

第
二
十
四
条

四

届
書

別
記
様
式
第
二
十

六

届
書

限

。

提
出
部
数

、
一
通

。

３

第
一
項

申
請
書
又

届
書

提
出

、
当
該

申
請
又

届
出

係

所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第
一
項

申
請
又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申
請

、
又

届

出

。

使
用

廃
止
等

届
出

第
二
十
五
条

法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届
出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
係

除

。

、
使
用
又

販
売
、
賃
貸
若

廃
棄

業

廃
止

日

三
十
日
以
内

別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二

届
書

、

。

２

法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届
出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
係

除

。

、
死
亡
又

解
散

日

三
十
日

以
内

別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三

届
書

、

。

３

法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又

第
三
項

規
定

届
出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
係

限

。

、
使
用

廃
止

日
又

死
亡
若

解
散

日

三
十
日
以
内

別
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四
又

別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三

届

書

、

。

４

第
一
項
又

第
二
項

届
書

、
許
可
証

添

。

５

第
一
項
又

第
二
項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
正
本
一
通
及

副
本
二
通

。

６

第
三
項

届
書

提
出
部
数

、
一
通

。

７

第
一
項
及

第
二
項

届
書

提
出

、
当
該

届
出

係

所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第
一
項
及

第
二
項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届

出

。

許
可

取
消

、
使
用

廃
止
等

伴

措
置

第
二
十
六
条

法
第
二
十
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同
項

規
定

者

講

措
置

以
下

条

廃
止
措
置

。

、
次

各
号

定

。

、
販
売
又

賃
貸

業

係

法
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又

第
三
項

届
出

者

以
下

条

販
売
廃
止
等
業
者

又

賃
貸
廃
止

等
業
者

。

第
六
号
及

第
九
号

規
定

、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
係

法
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又

第
三
項

届
出

者

以
下

条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廃
止
等
使
用
者

。

第
六
号

第
九
号

規
定

適
用

。

一

所
有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許
可
届
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
若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譲

渡

、
又

廃
棄

。

二

借

受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
貸
業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返
還

。

三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除
去

。

、
廃
止
措
置

係

事
業
所
等

許
可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譲

渡

場
合

当
該
廃
止
措
置

係

放
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及

放
射
線
施
設

一
体

譲

渡

場
合

限

。

、

限

。

四

廃
棄
物
埋
設
地

管
理

終
了

係

措
置

、
前
号

規
定

、

埋
設

埋
設
廃
棄
物

放
射
線
障
害

必
要

措

置

講

。

五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許
可
使
用
者

第
三
号

書

規
定

場
合

事
業
所
等

譲

受

限

。

若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譲

渡

、

又

廃
棄

。

六

第
二
十
条
第
一
項

第
三
項

規
定

同
条
第
一
項
第
四
号

規
定

除

。

測
定

行

、

測
定

結
果

記
録

。

場
合

、
同
条
第
一
項

測
定

同
項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第
四
号

測
定

除

。

、

第
三
号

規
定

汚
染

除
去

前
及

後

行

。

七

帳
簿

備

、
次

掲

事
項

記
載

。
第
一
号

規
定

譲

渡

放
射
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並

年
月
日
及

相
手
方

氏
名
又

名
称

第
一
号

規
定

廃
棄
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並

年

月
日
、
方
法
及

場
所

第
二
号

規
定

返
還
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及

数
量
並

年

月
日
及

相
手
方

氏
名
又

名
称

第
三
号

規
定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除
去

発
生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種
類
及

数
量

第
五
号

規
定

譲

渡

放
射
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種

類
及

数
量
並

年
月
日
及

相
手

方

氏
名
又

名
称

第
五
号

規
定

廃
棄
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物

種
類

及

数
量
並

年
月
日
、
方
法
及

場
所

次

掲

条
件

該
当

者

廃
止
措
置

監
督

。

廃
止
日
等

法
第
三
十
四
条
第
一

項
各
号

区
分

従

当
該
各
号

定

者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
置

診
療

用

場
合

医
師
又

歯
科
医
師

、
放
射
性
同

位
元
素
又

放
射
線
発
生
装
置

薬
事
法

昭
和
三
十
五
年
法
律
第
百
四
十
五
号

第

二
条

規
定

医
薬
品
、
医
薬
部
外
品
、

化
粧
品
又

医
療
機
器

製
造
所

使
用

場
合

薬
剤
師

含

。
掲

者

同
等
以
上

知
識
及

経
験

有

者

九

第
二
十
条
第
四
項
第
七
号
本
文
及

第
二
十

二
条
第
二
項
第
三
号
本
文

記
録

文
部
科
学

大
臣

指
定

機
関

引

渡

。

、
法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
届
出

係

者

、
引

続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
廃
棄
業
者

当
該
記
録

保
存

場
合

、

限

。

十

前
号
本
文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指
定

機

関

関

必
要

事
項

、
別

文
部
科
学
省

令

定

。

２

廃
止
措
置

、
廃
止
日
等

三
十
日
以
内

。

３

法
第
二
十

条
第
二
項

報
告

係

書
面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書
類

写

添

別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五

。

、
販
売
廃
止
等
業
者
又

賃
貸
廃
止
等
業
者

第
一
号
、
第
三
号
、
第
四
号
及

第
五

号

書
類

写

、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廃
止
等

使
用
者

第
一
号

書
類

写

添

当
該
様
式

。

一

第
一
項
第
一
号
及

第
二
号

措
置

講

証
明

書
面

二
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
措
置

講

証

明

書
面

三

第
一
項
第
五
号

措
置

講

証

明

書
面

四

第
一
項
第
七
号

帳
簿

五

廃
止
日
等

属

年
度

法
第
二
十
五
条

第
四
項

帳
簿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保
管

保
管
廃
棄

含

。

及

賃
貸

係

４

前
項
第
五
号

書
類

写

、
密
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使
用

法
第
十
六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許
可
取
消
等

使
用
者

、
許
可
証

記
載

又

届

出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廃
止
日
等

所
有

、
又

所
持

者

、

添

。

５

第
三
項

報
告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廃
止
等
使

用
者

係

除

。

係

書
面

提

出

、
当
該
報
告

係

所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。

、
情
報
通
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前
項

報
告

表
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廃
止
等
使
用
者

係

除

。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
長

経
由

報
告

。

譲
渡

制
限

第
二
十
七
条

法
第
二
十
九
条
第
六
号
、
第
七
号
又

第

号

規
定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譲

渡

、
廃
止
日
等

三
十
日
以
内

。

危
険
時

措
置

第
二
十
九
条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
器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及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並

者

運
搬

委
託

者

法
第
三
十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
定

講

応
急

措
置

、
次

各
号

定

。

一

放
射
線
施
設
又

放
射
性
輸
送
物

火
災

起

、
又

延
焼

場
合

、
消
火
又

延
焼

防
止

努

直

旨

消
防
署
又

消
防
法

昭
和
二
十
三
年
法
律
第
百

十
六

号

第
二
十
四
条

規
定

市
町
村
長

指
定

場
所

通
報

。

二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必
要

場
合

、
放
射
線
施
設

内
部

者
、

放
射
性
輸
送
物

運
搬

従
事

者
又

付
近

者

避
難

警
告

。

三

放
射
線
障
害

受

者
又

受

者

場
合

、
速

救

出

、
避
難

等
緊
急

措
置

講

。

四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汚
染

生

場

合

、
速

、

広

防
止
及

除
去

行

。

五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他

場
所

移

余

裕

場
合

、
必
要

応

安
全

場
所

移

、

場
所

周
囲

、
縄

張

、
又

標
識
等

設

、

、
見
張
人

、
関
係
者

以
外

者

立

入

禁
止

。

六

他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必

要

措
置

講

。

２

前
項
各
号

掲

緊
急
作
業

行

場
合

、

具
、

子
又

保
護
具

用

、
放
射
線

被

時
間

短

等

、
緊
急
作
業

従
事

者

線
量

限

少

。

場

合

、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女
子

、
妊
娠
不
能

診
断

者
及

妊
娠

意
思

旨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
廃
棄
業
者

書
面

申

出

者

限

。

、
第
十
五
条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
第
十
九
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三
項
及

第
五
項

準
用

場
合

含

。
、
第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
同
条
第
二
項

準
用

場
合

含

。

及

第
十

条

十
三
第

号

規
定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線
量
限

度

放
射
線

被

。

３

法
第
三
十
三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、
同
条

第
一
項

規
定

者

、
次

事
項

届

出

。

一

法
第
三
十
三
条
第
一
項

事
態

生

日

時
及

場
所
並

原
因

二

発
生

、
又

発
生

放

射
線
障
害

状
況

三

講

、
又

講

応
急

措
置

内
容

４

前
項

届
出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使
用
者
及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使
用
者

運
搬

委
託

者

係

除

。

、
当
該
届
出

係

所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前
項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届

出

。

第
五
章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選
任
等

届
出

第
三
十
一
条

法
第
三
十
四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選
任
及

解
任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六

届
書

、

。

２

前
項

届
書

提
出

、
当
該
届
出

係

所
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条
第
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前
項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届

出

。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代
理
者

選
任
等

第
三
十
三
条

法
第
三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代
理
者

選
任

、
第
三
十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準
用

。

２

法
第
三
十
七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放
射
線

取
扱
主
任
者

代
理
者

選
任
及

解
任

届
出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三
十
七

届
書

、

。

３

前
項

届
書

提
出

、
当
該
届
出

係

所
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条
第

一
項

規
定

電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前
項

届
出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届

出

。

４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
職
務

行

期
間

三
十
日

満

場
合

、

法
第
三
十
七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届
出

要

。

免
状

交
付

第
三
十
六
条
の
二

免
状

交
付

受

者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四
十
五

放
射
線
取

扱
主
任
者
免
状
交
付
申
請
書

、
合
格
証
及

講

習
修
了
証

法
第
三
十
五
条
第
一
項

第
三
種
放

射
線
取
扱
主
任
者
免
状

係

場
合

、
講
習
修
了
証

添

、

文
部
科

学
大
臣

提
出

。

場

合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、
住
民
基
本
台

帳
法

昭
和
四
十
二
年
法
律
第

十
一
号

第
三

十
条

七
第
三
項

規
定

、
当
該
申
請
書

提
出

者

係

同
法
第
三
十
条

五
第
一

項

規
定

本
人
確
認
情
報

次
条

本
人
確
認
情
報

。

利
用

、
免
状

受

者

対

、
住
民
票

写

又

外
国
人
登
録

法

規
定

登
録
原
票

写

若

登

録
原
票
記
載
事
項
証
明
書

提
出

。

免
状

訂
正

第
三
十
七
条

免
状

交
付

受

者

、
免
状

記
載
事
項

変
更

生

、
遅
滞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四
十
六

放
射
線
取
扱
主

任
者
免
状
訂
正
申
請
書

免
状

添

、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提
出

。

場
合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、
住
民

基
本
台
帳
法
第
三
十
条

七
第
三
項

規
定

本
人
確
認
情
報

利
用

、
免
状

受

者

対

、
住
民
票

写

又

外
国
人
登
録
法

規
定

登
録
原

票

写

若

登
録
原
票
記
載
事
項
証
明
書

提
出

。

第
六
章

雑
則

報
告

徴
収

第
三
十
九
条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
者
若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又

者

運
搬

委
託

者

、
次

該
当

、

旨

直

、

状

況
及

対

処
置

十
日
以
内

文
部

科
学
大
臣

報
告

。

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盗
取
又

所
在
不
明

生

。

二

気
体
状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排
気
設
備

浄
化

、
又

排
気

廃
棄

場
合

、
第
十
九
条
第

一
項
第
二
号

濃
度
限
度
又

線
量
限
度

超

。

三

液
体
状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排
水
設
備

浄
化

、
又

排
水

廃
棄

場
合

、
第
十
九
条
第

一
項
第
五
号

濃
度
限
度
又

線
量
限
度

超

。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四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管
理
区
域
外

漏

第
十
五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管
理
区
域

外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使
用

場
合

除

。
。

五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管
理
区
域
内

漏

。

、
次

該

当

漏

物

管
理
区
域
外

広

除

。

除

。

漏

液
体
状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等

当
該
漏

係

設
備

周
辺
部

設
置

漏

拡
大

防
止

堰

外

拡
大

。

気
体
状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漏

場
合

、
空
気
中
濃
度
限
度

超

。

六

第
十
四
条

七
第
一
項
第
三
号

線
量
限
度

超

、
又

超

。

七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使
用
、
販
売
、
賃

貸
、
廃
棄

他

取
扱

計
画
外

被

、
当
該
被

係

実
効
線
量
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廃
棄

従
事

者

含

。
以
下
本
項

同

。

五

、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以
外

者

〇
・
五

超

、
又

超

。

放
射
線
業
務
従
事
者

実
効
線
量
限

度
若

等
価
線
量
限
度

超

、
又

超

被

。

九

第
十
四
条

十
二
第
二
号

線
量
限
度

超

。

２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、
放

射
線
施
設

廃
止

、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
素

汚
染

除
去

他

講

措
置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四
十
九

三
十
日
以
内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報
告

。

３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
貸
業
者
又

許
可
廃
棄
業
者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
十

報
告
書

毎
年
四
月
一
日

翌

年
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
期
間

作
成

、
当
該
期
間

経
過
後
三
月
以
内

文
部
科
学

大
臣

提
出

。

４

次

各
号

掲

者

、
密
封

放
射

性
同
位
元
素

人

健
康

重
大

影
響

及

文
部
科
学

大
臣

定

以
下

条

特
定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。

、
当
該
各
号

定

行
為

行
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十
一

、
廃
棄

行
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十
二

、

旨
及

当
該
特
定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内
容

当
該
行
為

行

日

十
五
日
以
内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報
告

。

、
許
可
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又
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
間

次

各
号

定

行
為

製
造
、
輸
入

及

輸
出

除

。

、
当
該
行
為

係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
出
使
用
者

工
場
又

事
業
所
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
又
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
販
売
所
又

賃
貸
事
業
所

同
一

、

報
告

省
略

。

一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
製
造
、
輸
入
、
受
入

又

払
出

二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
受
入

又

払
出

三

届
出
販
売
業
者
又
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
輸

入
、
譲
受

回
収
、
賃
借
及

保
管

委
託

終
了

含

。
、
輸
出
又

譲
渡

返

還
、
賃
貸
及

保
管

委
託

含

。

５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
、
前
項

規
定

報

告

行

特
定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内
容

変

更

又

当
該
変
更

当
該
特
定
放
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特
定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、

旨
及

当
該
特
定
放
射
性

同
位
元
素

内
容
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十
二

変
更

日

十
五
日
以
内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報
告

。

場
合

、
一
連

行
為

受
入

又

払
出

行

、
前
項

報
告

併

行

。

６

許
可
届
出
使
用
者
又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
使
用
者

、
毎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
所
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特
定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、
別
記
様
式

第
五
十
三

、
同
日

翌
日

起
算

三
月
以
内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報
告

。

７

前
各
項

規
定

場
合

、
許
可
届
出

使
用
者
、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、
届
出

販
売
業
者
、
届
出
賃
貸
業
者
若

許
可
廃
棄

業
者
又

者

運
搬

委
託

者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次

掲

事
項

期
間

定

報
告

求

、
当

該
事
項

当
該
期
間
内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報
告

。

一

放
射
線
管
理

状
況

二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在
庫
及

増
減

状
況

三

工
場
又

事
業
所

外

行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廃
棄
又

運
搬

状
況

８

第
二
項
及

第
三
項

報
告

係

書
面

提

出

、
当
該
報
告

係

所
在
地
等

茨
城
県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所
長

経
由

。

、
情
報
通

信
技
術
利
用
法
第
三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電

子
情
報
処
理
組
織

使
用

第
二
項
及

第
三

項

報
告

場
合

、
水
戸
原
子
力
事
務

所
長

経
由

報
告

。

身
分

示

証
明
書

第
四
十
一
条

法
第
四
十
三
条

二
第
三
項

規
定

同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立
入
検
査

行

放
射
線
検
査
官

身
分

示

証
明
書
及

同
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立
入
検
査

行

職
員

身
分

示

証
明
書

、

別
記
様
式

第
五
十
四
及
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十
五

。

連
絡

特
例

第
四
十
一
条
の
二

法
第
四
十
七
条
第
二
項

文
部

科
学
省
令

定

届
出

、
法
第
三
条

三

届
出
並

表
示
付
認
証
機
器
届
出
使
用
者

行

法
第
二
十
七
条
第
一
項
及

第
三
項

届
出

。

手
続

第
四
十
二
条

次

各
号

掲

書
類

提
出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、
当
該
書
類

記
載

事
項

記
録

及

別
記
様
式
第
五
十
六

提
出
票

次
項

等

。

提
出

行

。

一

第
十
条

二

届
書

二

第
三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
届
書

三

第
三
十
三
条
第
二
項

届
書

四

第
三
十
九
条
第
三
項

報
告
書

２

前
項

規
定

前
項
第
一
号

掲

書

類

提
出

代

等

提
出

場
合

、
第
十
二
条
第
三

項
中

正
本
一
通
及

副
本
二
通

、

一
枚
及

提
出
票
三
通

。

注

一
項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
定

放
射
性
同
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
律
施
行
規
則

規
定

基

記
録

方
式
等

定

件

附

則
〔
平
成
二
一
年
一
〇
月
九
日
文
部
科
学
省
令
第

三
三
号
〕

施
行
期
日

１

省
令

、
平
成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
施
行

。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規

定

、
当
該
各
号

掲

日

施
行

。

一

第
一
条
中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以

下

規
則

。

第
二
十
四
条
第
一
項

改
正
規
定

平
成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
二

第
一
条
中
規
則
第
三
十
九
条
第
四
項

第
七

項

改
正
規
定
、
同
条
第
三
項

次

三

項

加

改
正
規
定
及

同
条

一
項

加

改
正
規
定
、
規
則
第
四
十
一
条
及

第
四

十
二
条

改
正
規
定
、
規
則
様
式
第
五
十
一

様
式
第
五
十
三

改
正
規
定
並

規

則
様
式
第
五
十
三

次

三
様
式

加

改

正
規
定

平
成
二
十
三
年
一
月
一
日

三

第
一
条
中
規
則
様
式
第
五
十

改
正
規
定

平
成
二
十
三
年
四
月
一
日

経
過
措
置

２

省
令

施
行

際
現

講

放
射
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法
律
第
二
十

条
第
一
項

規
定

措

置
及

同
条
第
二
項

規
定

当
該
措
置

報
告

、

省
令

改
正
後

規
則
第
二
十
六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三
項
及

第
四
項

規
定

、

従
前

例

。

別
記
様
式
・
別
表

〔
略
〕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

〇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試
験

実
施
細
目
等

関

規
則⎩―⎧

昭
和
五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
日

総

理

府

令

第

五

十

一

号
⎭―⎫

改
正

平
成
二
一
年

月
一
七
日
文
部
科
学
省

経
済
産
業
省
令
第
三
号

注
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試
験

実
施
細
目
等

関

規
則

、
平
成
二
一
年

月
一
七
日
文
部
科
学
省
・
経

済
産
業
省
令
第
三
号

改
正
、
平
成
二
一
年
一
〇

月
一
日

施
行
。〔
改
正

係

部
分

付

各
条

収
録
〕

受
験

手
続

第
五
条

筆
記
試
験

受

者

、
別

記
様
式
第
一

受
験
申
込
書

次

各
号

掲

書
類

添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及

経

済
産
業
大
臣

提
出

。

一

履
歴
書

別
記
様
式
第
二

二

戸
籍
抄
本
、
本
籍

記
載

住
民
票

写

又

類

書
類

地

方
公
共
団
体

機
関

発
行

三

写
真

受
験
申
込

前
一
年
以
内

帽
子

付

撮
影

正
面
上
半
身
像

手
札

判

、
裏
面

撮
影
年
月
日
及

氏
名

記
載

四

認
定
課
程

修
了

者

、
当

該
認
定
課
程

修
了
証
明
書
及

修
得
単
位
証

明
書

２

口
答
試
験

受

者

、
別
記
様

式
第
三

受
験
申
込
書

第
三
条
第
二
項
各

号

該
当

者

証

書
類

添

、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及

経
済

産
業
大
臣

提
出

。
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免
状

再
交
付

第
七
条

法
第
四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
術
者
免
状

以
下

免
状

。

喪
失

、
又

汚
損

者

再
交
付

受

、
別
記
様
式
第
四

原
子
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免
状
再
交
付
申
請
書

文
部
科
学

大
臣
及

経
済
産
業
大
臣

提
出

。

２

免
状

汚
損

者

、
前
項

規
定

免
状

再
交
付

受

場
合

、

汚
損

免
状

同
項

申
請
書

添

。

３

免
状

喪
失

者

第
一
項

規
定

免
状

再
交
付

受

、
喪
失

免

状

回
復

、
当
該
回
復

免
状

速

文
部
科
学
大
臣
及

経
済
産
業
大
臣

返
納

。
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免
状

返
納

第

条

法
第
四
十
一
条
第
三
項

規
定

文

部
科
学
大
臣
及

経
済
産
業
大
臣

免
状

返

納

命

者

、
速

文
部

科
学
大
臣
及

経
済
産
業
大
臣

返
納

。

附

則
〔
平
成
二
一
年

月
一
七
日
文
部
科
学
省
・
経

済
産
業
省
令
第
三
号
〕

省
令

、
平
成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一
日

施

行

。
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試
験

実
施
細
目
等

関

規
則



様式第３ 第５条関係

原子炉主任技術者試験口答試験受験申込書

年 月 日

文部科学大臣

経済産業大臣
殿

氏名

本 籍 国籍

住 所 郵便番号
電話番号

氏 名
生 年 月 日

筆記試験合格証
番 号

備考 用紙 大 、日本工業規格Ａ４ 。

様式第４ 第７条関係

原子炉主任技術者免状再交付申請書

年 月 日

文部科学大臣

経済産業大臣
殿

氏名

原子炉主任技術者試験 実施細目等 関 規則第７条第１項 規定 、原子

炉主任技術者免状 再交付 申請 。

本 籍 国籍

住 所 郵便番号
電話番号

氏 名
生 年 月 日

免状 交付年月
日及 番号

再交付 受
理由

備考１ 用紙 大 、日本工業規格Ａ４ 。

２ 免状 汚損 者 申請 場合 、汚損 免状 添 。

原
子
炉
主
任
技
術
者
試
験

実
施
細
目
等

関

規
則



〔
新
規
登
載
、

省
略
〕

〇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
元
素

人

健
康

重
大

影
響

及

定

告
示

⎩―⎧
平

成

二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九

日

文
部
科
学
省
告
示
第
百
六
十

号
⎭―⎫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等

放
射
線
障
害

防
止

関
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第
三
十
九
条
第
四
項

規

定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人

健
康

重
大

影
響

及

、
次

各
号

掲

区
分

応

、
当
該
各

号

定

。

一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
一
種
類

場
合

別
表

第
一
欄

掲

種
類

応

、

同
表

第
二
欄

掲

数
量

十

乗

得

数
量
以
上

又

同
表

第
二
欄

掲

数
量
以
上

次

掲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装
備
機
器

装
備

透
過
写
真
撮
影
用

線
放
射
装
置

近
接
照
射
治
療
装
置

二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種
類

二
種
類
以
上

場
合

別
表

第
一
欄

掲

種
類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数
量

同
表

第
二
欄

掲

数
量

対

割
合

和

十
以
上

又

同
表

第

二
欄

掲

数
量

対

割
合

和

一

以
上

前
号

掲

放
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装
備
機
器

装
備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人

健
康

重
大

影
響

及

定

告
示



別
表

密
封

放
射
性
同
位
元
素

人
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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